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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校創辦人暨第一任董事長 林尚志先生有感於工業化為克服貧窮、造福社會唯一之途徑，而

工業化最大的難題，在於工業人才之貧乏，是故，要加速發展工業，非從根本培育人才著手不

可。本著此一信念，乃於民國三十一年捐資興學，創立大同工業職業學校。民國四十年創立協

志工業振興會，四十五年成立大同工業專科學校，並聘林挺生博士為校長。民國五十二年改制

為大同工學院，民國八十八年改名大同大學，持續推行公司與學校的建教合一研究發展，並明

列於大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第一條：「本公司為達成與大同大學暨大同高級中學建教合作，為

將其學校基金投資收益全部使用於教育之用，接受該校基金之投資，並為使本公司資本充足起

見接受一般人士之社會投資，依照公司法股份有限公司之規定組織本公司，定名為大同股份有

限公司。」，為世界之創舉。本校與世界各國著名大學學術交流，並與全球化的大同公司建教

合作，聘請優良師資，從事基礎教學及高科技研究，並指導同學自我教育，以建立我國學術與

工業自立之基礎。 

第 一 章  總    則 

第一條 本組織規程依大學法第三十六條、大學法施行細則暨私立學校法之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校定名為大同大學 (以下簡稱本校)。 

第三條 本校秉承創辦人 林尚志先生「建教合一、研究發展、正誠勤儉、工業報國」之

理念，以培育術德兼備之工程師、經營者、科學家，促進國家發展，迎向世界大

同為宗旨。 

第 二 章  組    織 

第四條 本校置校長一人，綜理校務，負校務發展之責，對外代表本校。 

本校得置副校長一至二人，襄助校長處理校務，並推動學術研究。 

第五條 本校設學院，學院下得設學系及研究所，並得設跨院、系、所之學位學程。學院、

學系、研究所名稱詳如附表一「大同大學學院、學系、研究所及學位學程設置表」。 

前項學院、學系、研究所及學位學程之增設、變更、合併或停辦，應經校務會議、

董事會議通過，並報請教育部核定之，並依核定文號修正附表。 

本校另設外語教育中心、通識教育中心及造物教育實踐中心，其設置辦法另定

之。 

第六條 本校各學院置院長一人，綜理院務，聘請專任教授兼任之。各學系置主任一人，

綜理系務，聘請專任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之。各單獨設立之研究所置所長一人，

綜理所務，聘請專任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之。各學位學程置主任一人，綜理學程

事務，聘請專任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之。外語教育中心、通識教育中心及造物教

育實踐中心各置中心主任一人，綜理該中心相關事宜，聘請專任副教授以上教師

兼任之。各學院得置秘書一人、職員若干人。各學系、研究所及中心得置職員若

干人。 

第七條 本校設下列各行政單位，分別掌理相關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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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教務處：置教務長一人，掌理註冊、課務及招生事項。設註冊組、課務組

及招生組，各置組長一人、職員若干人。 

二、 研究發展處：置研發長一人，掌理建教合作與研究發展工作之推動事項。

設產學建教組、學術合作組、綜合企劃組、尖端技術研究中心及創新育成

中心，各置組長一人、職員若干人。 

三、 學生事務處：置學生事務長一人，掌理心理輔導、生活輔導、課外活動、

衛生保健、住宿輔導及其他輔導事項。設生活輔導組、課外活動組、學生

生涯諮詢中心、健康中心、導師室、僑生與外籍生輔導室及學生宿舍，各

置組長一人、職員若干人。學生事務處有關學生生活輔導及照顧事宜，得

請軍訓室教官協助之。 

四、 總務處：置總務長一人，掌理事務、出納、修繕及其他總務事項。設事務

組、出納組、修繕組及校園組，各置組長一人、職員若干人。 

五、 圖書館：置館長一人，掌理蒐集教學研究資料、圖書資訊服務及其他館務

事項。設期刊組、參考組、採購編目組及流通典藏組，各置組長一人、職

員若干人。 

六、 推廣教育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掌理推廣與終身進修教育事宜，下設企

劃推廣組、教學行政組，各置組長一人、職員若干人。 

七、 體育室：置主任一人，掌理體育活動、體育設施管理及負責體育課程規劃

與教學等工作。並置體育教師、運動教練及職員若干人。 

八、 軍訓室：置主任一人，掌理軍訓及護理課程之規劃與教學，並協助學生事

務處處理有關學生輔導及照顧事宜。置軍訓教官、護理教師、及職員若干

人。 

九、 秘書室：置主任秘書一人，辦理議事、公共關係、校友聯絡及綜合業務等

事項，視需要得分組辦事。置組長、職員若干人。 

十、 人事室：置主任一人，依法辦理人事管理事項，視需要得分組辦事。置組

長、職員若干人。 

十一、會計室：置會計主任一人，依法辦理歲計、會計及兼辦統計等事項，視需

要得分組辦事。置組長、職員若干人。 

十二、電子計算機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掌理資訊系統發展、資訊服務、教育

與訓練等事務，視需要得分組辦事。置組長、研究人員及職員若干人。 

十三、教學發展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掌理教師教學專業成長及學生學習成效

提升等事務。設教師發展組、學習資源組、教學科技組。得置中心副主任

一人，置組長、職員若干人。 

十四、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掌理本校環境保護暨安全衛

生政策制定與相關業務之推動督導及教育訓練，視需要得分組辦事。置組

長、技術士及職員若干人。 

十五、校務研究辦公室：置執行長一人，掌理本校校務研究系統建置與相關業務

之推動督導及教育訓練，視需要得分組辦事。置組長、研究員及職員若干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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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本校因教學、研究、推廣之需要，得設各種研究中心(所)及其他單位，其設置辦

法另定之。 

第九條 本組織規程第六條及第七條規定之職員為總務長、主任秘書、中心主任、主任、

專門委員、編纂、秘書、編審、專員、輔導員、組長、組員、辦事員、書記、技

正、技士、技佐、醫師、藥師、護理師、營養師、社會工作師、心理諮商師、護

士等。 

第 三 章  會議及委員會 

第十條 本校設校務會議，議決下列校務重大事項： 

一、 校務發展計畫及預算。 

二、 組織規程及各種重要章則。 

三、 學院、學系、研究所、學位學程及附設機構之設立、變更及停辦。 

四、 教務、學生事務、總務、研究發展及其他校內重大事項。 

五、 有關教學評鑑辦法之研議。 

六、 校務會議所設委員會或專案小組決議事項。 

七、 會議提案及校長提議事項。 

第十一條 本校校務會議以校長、副校長、行政單位一級主管、學術單位主管，以及研究人

員代表一人、職員代表二人，學生代表、教師代表若干人組成之。本會議得視實

際需要，邀請有關人員列席。校長為主席，討論本校重要校務事項。校務會議由

校長召開，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校長無法出席時

由其職務代理人主持會議。 

教師代表人數不得少於全體會議人員之二分之一，其中具備教授或副教授資格者，

以不少於教師代表人數之三分之二為原則。 

學生代表人數不得少於全體會議人員之十分之一，由學生自治會選舉產生。 

第一項所稱「行政單位一級主管」指教務長、研發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圖

書館館長、體育室主任、軍訓室主任、主任秘書、人事室主任、會計主任、電子

計算機中心中心主任、推廣教育中心中心主任、教學發展中心中心主任、環境保

護暨安全衛生中心中心主任及校務研究辦公室執行長；「學術單位主管」指各學

院院長、外語教育中心中心主任、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造物教育實踐中心中

心主任、各學系主任及各研究所所長及各學位學程主任。 

 

第十二條 校務會議之教師代表由各學院、外語教育中心及通識教育中心、造物教育實踐中

心及體育室教師選舉產生。 

第十三條 校務會議由校長召開並主持之，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經校務會議代表人員五分

之一以上請求召開臨時校務會議時，校長應於十五日內召開之。 

第十四條 校務會議設校務發展委員會，研議有關中長程校務發展之相關規劃；規劃議案及

結果應於下次校務會議中提出報告。委員會委員任期為二年，任滿得續聘，並得

依職務異動隨時改聘之。 

校務發展委員會任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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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關校務發展之宏觀建議。 

二、有關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之研議。 

三、有關學術發展及產學合作方針之研議。 

四、校長交辦有關校務發展事項之研議。 

本委員會置委員，以校長、副校長、教務長、研發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教

學發展中心中心主任、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外語教育中心中心主任、造物教

育實踐中心中心主任、校務研究辦公室執行長、各學院院長及學生會會長為當然

委員，其餘委員五至九人由校長自校務會議代表中聘請學校教師與職員或另聘校

外賢達人士擔任。 

第十五條 本校設行政會議，由校長、副校長、學術與行政單位一級與二級主管及校長指定

之相關人員組成之。校長為主席，討論本校重要行政事項。 

行政會議由校長召開，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校長

無法出席時由其職務代理人主持會議。 

第十六條 本校設教務會議，由教務長、各學院院長、各學系主任、各研究所所長、各學位

學程主任、外語教育中心中心主任、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教學發展中心中心

主任、造物教育實踐中心中心主任及教務處各組長、各學院及外語教育中心、通

識教育中心及造物教育實踐中心教師代表、各學院學生代表組成之。教務長為主

席，討論教務重要事項及教務相關規章。 

教務會議由教務長召開，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並

得視需要邀請相關人員列席會議。 

第十七條 本校設研究發展會議，由研發長、各學院院長、各學系主任、各研究所所長、各

學位學程主任、研究發展處各組長及校級研究中心中心主任、教師代表組成之。

研發長為主席，討論研究發展及學術交流等重要事項。 

研究發展會議由研發長召開，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並得視需要邀請相關人員列席會議。 

第十八條 本校設學生事務會議，由學生事務長、各學院院長、各學系主任、各研究所所長、

各學位學程主任、軍訓室主任、體育室主任、學生事務處各組長、各學系推舉導

師代表、學生代表 (包括學生自治會正、副會長、各院代表、學生男女宿舍長)

組成之。學生事務長為主席，討論重要學生事務、導師工作及學生輔導、獎懲事

項。 

學生事務會議由學生事務長召開，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

會議，並得視需要邀請相關人員列席會議。 

第十九條 本校設總務會議，由總務長、各學院院長、各學系主任、各研究所所長、各學位

學程主任、會計主任、總務處各組長組成之。總務長為主席，討論總務重要事項。 

總務會議由總務長召開，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並

得視需要邀請相關人員列席會議。 

第二十條 本校各學院設院務會議，由各該學院院長、各學系主任、各研究所所長、各學位

學程主任及教師代表組成之。其中教師代表不得少於全體會議人員之二分之一。

院長為主席，討論該學院發展計畫、教學研究及其他院務事項，院務會議由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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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並得視需要邀請相關

教師、研究人員、專業技術人員、助教、學生代表參加。 

第二十一條 本校各學系設系務會議，由該學系全體教師組成之。系主任為主席，討論該學系

教學、研究及其他系務事項。 

系務會議由系主任召開，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並

得視需要邀請相關教師、研究人員、專業技術人員、助教、學生代表參加。 

本校各研究所設所務會議，由該研究所全體教師組成之。所長為主席，討論該研

究所教學、研究及其他所務事項。 

所務會議，由所長召開，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並

得視需要邀請相關教師、研究人員、專業技術人員、助教、學生代表參加。 

本校各學位學程設學位學程會議，由該學程全體教師組成之。主任為主席，討論

該學位學程教學、研究及其他事項。 

學位學程會議，由主任召開，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並得視需要邀請相關教師、研究人員、專業技術人員、助教、學生代表參加。 

第二十二條 本校設其他單位業務會議，由各業務單位主管及其成員組成之。各業務單位主管

為主席，討論該單位重要業務事項。 

第二十三條 本校設校、院、系 (所、學位學程)等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有關教師之聘

任、升等、停聘、解聘、不續聘及資遣原因認定等事項。獨立之研究所之教師評

審委員會，視同系級教師評審委員會。 

本校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之組成方式及運作等規定另定之，並經校務會議審議通

過後實施。 

第二十四條 本校設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有關教師解聘、停聘、不續聘、不予升等或其

他決定不服之申訴。 

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之組成方式及運作等規定另定之，並經校務會議審議通

過後實施。 

第二十五條 本校另設下列委員會與會議，其設置辦法另定之。 

一、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二、 通識教育委員會 

三、 職工會議 

四、 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 

本校必要時，經校務會議通過，得增設其他委員會及小組，其設置辦法另定之。 

第 四 章  各級主管之產生方式 

第二十六條 本校校長之任期，每三年為一任，其任期自八月一日或二月一日起聘為原則。校

長產生方式及去職之程序如下： 

一、新任：依本校校長遴選辦法辦理，由董事會組織遴選委員會遴選，經董事會

圈選報請教育部核准後聘任，其遴選辦法另定之。 

二、續任：任期屆滿，董事會未提案改聘，視同續任。 

校長任期屆滿經董事會提案改聘或因故提前卸職，即應進行遴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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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因故出缺或無法視事，尚未完成新任校長遴聘時，由副校長、教務長、研發

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依序代行校長職權。 

本校副校長之產生，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任之，其任期以配合校長任期為原則。 

第二十七條 本校教務、研發、學生事務、總務四長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任，但總務長得聘請職

級相當之教師兼任或職員擔任之。 

圖書館館長、秘書室主任秘書、推廣教育中心中心主任、教學發展中心中心主任、

校務研究辦公室執行長、電子計算機中心中心主任及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中

心主任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或職員擔任之。 

體育室主任由校長聘請職級相當之助理教授以上體育教師兼任之。 

軍訓室主任由教育部推薦職級相當之軍訓教官二至三人，由校長擇聘之。 

人事室主任、會計主任分別依有關法令之規定任用之。 

行政單位之二級主管由校長聘請講師以上教師兼任或職員擔任之。生活輔導組組

長得遴聘軍訓教官兼任之。 

前項由校長聘請教師兼任之行政主管每三年為一任，續聘得連任，任期與校長配

合。 

第二十八條 本校各學院院長由校長遴聘專任教授兼任之，每三年為一任，續聘得連任。 

院長因重大事故或基於校務推展之需要，得由校長核定後免兼之。 

第二十九條 本校各學系系主任、研究所所長、學位學程主任由各學院院長徵詢各系所教師意

見，推薦專任副教授以上之教師一至三人由校長圈選一人兼任之，每三年為一任，

續聘得連任。 

各系所及學位學程主管因重大事故或基於校務推展之需要，得由院長報請校長核

定後免兼之。 

 

第 五 章  教師暨職技人員之分級與聘用 

第三十條 本校教師分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四級，從事教學、研究、輔導及服務。

教師之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另定之。 

本校為提昇教學與研究水準，得設置講座，主持教學研究工作。講座設置辦法另

定之。 

本校為教學及研究工作，得設置助教協助之。 

本校各系(所)得視需要，延聘研究人員從事研究計畫、推廣服務工作及延聘專業

技術人員擔任教學工作。 

第三十一條 本校研究人員分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理研究員、研究助理四級，專業技術人員

之分級，依相關法令辦理；研究人員及專業技術人員之聘用及升等依有關規定辦

理。 

第三十二條 本校教師之聘任採聘期制，分為初聘、續聘及長期聘任三種；其聘任本公平、公

正、公開之原則，依相關法律規定辦理。 

第三十三條 本校職員得由各單位視編制員額需要簽請校長任用。 

職員之分級、任免、敘薪、考核、獎懲及升遷依相關法規及本校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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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章  學生事務 

第三十四條 本校為增進學生在校學習效果及自治能力，由學生事務處輔導學生成立學生自治

會。 

學生自治會由各學系系代表、各班班代表及各社團負責人組成之，處理有關學生

自治事項。 

凡具有本校在學學籍學生為前項學生自治會當然會員，學生自治會得向會員收取

會費；本校應依學生自治會請求代收會費。 

學生自治會組織辦法由學生事務處及學生代表共同訂定，經校務會議通過，送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 

第三十五條 本校設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有關學生、學生自治會及其他相關自治組織對

於本校之懲處、其他措施或決議，認為有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

得依本校學生申訴相關規定，向本校提起申訴。 

本校學生申訴制度實施辦法另定之，並報請教育部核定。 

第三十六條 本校為增進教育效果，應由學生事務處輔導學生推選代表出席校務會議、與其學

業、生活及訂定獎懲有關規章之會議。 

第 七 章  附    則 

第三十七條 本校視發展之需要得設分部。其辦法由本校校務會議擬訂， 經董事會通過，報

請教育部核准後實施。 

第三十八條 本校教職員之員額編制依本規程及相關法令擬定員額編制表，並報請教育部核定

後實施。 

第三十九條 本規程經校務會議、董事會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表  

大同大學各學院、學系、研究所及學位學程設置表 
 

學院別 學系、研究所及學位學程 

一、工程學院 

(一) 機械工程學系（學士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 

(二) 化學工程學系（學士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 

(三) 材料工程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 

(四) 生物工程學系（學士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 

(五) 工程管理學位學程（碩士在職專班） 

(六) 能源科技碩士學位學程（碩士班） 

 

二、電機資訊學院 

(一) 電機工程學系（學士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 

(二) 資訊工程學系（學士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 

(三) 應用數學學系（學士班、碩士班） 

(四) 光電工程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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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通訊工程研究所（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 

 

三、經營學院 

 

(一) 事業經營學系（學士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二) 資訊經營學系（學士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三) 應用外語學系（學士班） 

 

四、設計學院 

(一) 工業設計學系（學士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二) 媒體設計學系（學士班、碩士班） 

(三) 設計科學研究所（博士班） 

 

 


